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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透過完整的通識課程設計，以具體實踐通識教育的理念。 
二、通識課程分為「基礎通識」與「博雅通識」兩大類，至少修習 28學分。基礎通識係

指各種學門領域的基礎知識課程，博雅通識係指著重於「統整性」及「貫穿性」的

課程。 

三、基礎通識含「中英文能力課程」、「資訊能力課程」及「基礎概論課程」三類。中英文

能力課程細分為「通識國文」與「通識英文」兩類。 

四、博雅通識含跨向度課程及以下 6個向度： 

(一)藝術與美學 

(二)能源、環境與生態 

(三)人文思維與生命探索 

(四)公民與社會參與 

(五)經濟與國際脈動 

(六)自然科學與技術 
五、「中英文能力課程」必須修習 2門「通識國文」及 2門「通識英文」。 

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入學之外國學生，若非以中文為母語或第二語言

者，得修習通識國文 2 門，或經語言中心評估檢測後修習指定適級程度之華語課程 2

門，以免修通識國文課程。 

學生修習通識英文課程，須先經語言中心評估檢測後，依指定適級程度修課，於實用
類及應用類課程中各修習 1門。 
若學生之英語能力在入學前通過各類鑑定考試，成績達一定標準時，得依相關規定辦
理抵免。 
若學生具有下列各項資格之一，得申請免修通識英文課程： 

(一)來自英語系國家，以英語為母語或英語為官方語言之一的外國學生，或英語為
僑居地官方語言之僑生。 

(二)曾就讀全校皆以英語授課之高中正式教育三年以上者。 
申請免修通識國文及通識英文課程審核通過者，需另行選修通識教育課程，以滿足通
識學分之要求。 

六、「資訊能力課程」必須至少修習 1門課程。如修習並通過相關課程或通過校外資訊類相
關證照得免修，但仍需滿足通識課程至少 28學分之要求。相關課程及校外資訊類相關
證照由通識教育暨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審核認定。 

七、「博雅通識」向度 1及向度 2至少各修習 1門課程。 
「博雅通識」向度 3至向度 6，文學院學生應至少於向度 4、5、6中各選 1門課程，理、
工學院學生應至少於向度 3、4、5中各選 1門課程，社科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學生應
至少於向度 3、5、6中各選 1門課程，管理學院學生應至少於向度 3、4、6中各選 1門



課程，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應至少於向度 3、4、5、6中各選 1門課程。 
八、修習跨向度課程，可抵向度 1至向度 6課程，並以 2向度為限。 

通識微學分課程為跨向度課程，須修習滿足 2學分方得抵 1向度，其學分認列上限依本
校「國立中正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九、本校所有學士班學生須修習第二點所述各類通識課程，除第五點至第七點必須修習之學
分外，其餘學分可選擇修習通識英文以外任何通識課程，以滿足通識課程至少 28學分
之要求。超修的通識學分是否列入自由選修學分計算，由各學系或學位學程自行認定。 

十、本修業規定經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圖一  修課架構（不適用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備註： 

「博雅通識」向度 1及向度 2至少各修習 1門課程。 

「博雅通識」向度 3至向度 6，文學院學生應至少於向度 4、5、6中各選 1門課程，理、工學院學

生應至少於向度 3、4、5中各選 1門課程，社科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學生應至少於向度 3、5、

6中各選 1門課程，管理學院學生應至少於向度 3、4、6中各選 1門課程，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

學程學生應至少於向度 3、4、5、6中各選 1門課程。 

 

附圖二  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修課架構 

 


